一个法官17年的山村坚守
——记云南大理洲南涧县公郎镇法官龙进品
京华时报记者　王丽娜
1993年，回族小伙龙进品成为整个南涧县山村走出去的第一位法学学士。

一年后，他又回到土生土长的南涧县公郎镇，成为公郎法庭的一名普通法官。１７年过去了，龙进品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，成为云南省在基层法庭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大学生；

回到山村
11月15日，从昆明到大理州南端的南涧彝族自治县，我们历经5个多小时的山路车程，于傍晚抵达南涧县。次日早上，又在颠簸山路中前行半个小时才见到“传说”中的坚守法官——龙进品。
在大理州内最南边的公郎镇法庭，39岁的龙进品已经坚守17年，他是法庭里唯一的一名审判员。
而21年前，龙进品用了2天的时间，从公郎镇的回营村走出，前往昆明，又耗掉1天的时间，乘火车赶到成都，开启了他在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的大学生活。4年后，龙进品成为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，与“人往高处走”的世间常态不同，他心怀对法律的一腔热情，决然选择回到老家工作。不久，他被分到最基层的公郎法庭。
龙进品成为公郎法庭唯一的一名法官，等待他的工作并不简单。公郎辖区除公郎集镇稍微平整外，其余地方均为山村，属典型的高寒贫困地区。该辖区共有22个村委会，常住人口近6万人，世居有回、彝、白、布朗等14个民族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。
艰难走出大山后，龙进品兜了一圈又回到山沟里。多年后，记者们一遍遍追问他回到老家的初衷，木讷寡言的龙进品总是说，他服从分配。再问，他才说，“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，回来能做点贡献。老百姓也有法律需求，我在工作中感觉到我能派上用场”，龙进品用朴素的语言做答。
乡土法官
乡村法庭的法官注定断不了可以扬名的“大要案”，每天面对的都是老百姓的鸡毛蒜皮，包括赡养纠纷、小额借贷等。山村里的老百姓虽不懂法律、法规，但内心自有一把尺子。
龙进品说，“对待老百姓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用心对待”。他说，刚开始办案，他没有这个意识，认为法官就是坐在法庭上，很威严，“不管行不行，我就判决了”。但龙进品逐渐认识到，这样不行，“你给他一份判决，他看不懂，还要你逐字逐句念完再解释，他还是稀里糊涂的”。
龙进品反思道，这种断案方式行不通，他需要到田间地头、到当事人家里去聊聊，“一个法官高高在上，坐堂审案在这里待不下去，也对不起老百姓”。
龙进品为此不计山高坡陡篝深和交通不便，每天用双脚丈量，走遍了辖区内的300多个村寨和山山水水。在九十年代初，因山里未通公路，他到村里办案，走山路单程就要一天。每次下乡前，他都要准备几天的干粮。饿了坐下啃块粑粑，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溪水。为了拉进和当事人的距离，他还掌握了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日常用语和风俗习惯，“你进到老乡屋里，和他用本民族的语言打个招呼，他的态度肯定就不一样了”。
龙进品在办案中曾经为一对下岗的夫妇，追查债务人行踪行程500公里，找人谈话34次费时200小时，请人帮忙作工作18人次，打电话89次。
而在妻子龙丽美的眼中，这个丈夫“三不管，几乎没时间在家”，一天到晚不是奔走在乡间，就是在法庭审案。虽然他们的家就安在法庭里。
内心波动
这17年的一路艰辛，唯有其自知，龙进品克服了比他人更多的困难。
龙进品一个村里长大的同伴马继东说，他开始并不理解龙进品的工作，“他算什么法官，整天婆婆妈妈、家长里短的，没啥子名堂，这个人四年大学白读了”。
在南涧县法院研究室任职的陈继文说，他曾与龙进品同在公郎法庭共事，当时从公郎到县里很不方便，“来到法庭不想出去，出去不想回来”。与龙进品一起聊天和喝酒时，“他烦恼过、流过泪”。
面对记者，龙进品也并未掩饰他内心曾有的矛盾，他说，2000年之前，他也觉得落差很大，心理烦躁。他的大学同学，大部分从政、当律师或经商，都小有成就。在基层法庭工作的他，至今连一间自己的房都没有。
但2000年之后，他想明白了，重新给自己做了定位，即踏踏实实的做事。龙进品说，他现在最大的快乐是，老百姓在法庭上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他能帮助化解、消除矛盾，“老百姓来这里打官司，他是信任你”。在边疆民族中，老百姓认为你是“公家人”，就应该什么都管。
南涧县法院的四十多名干警中，60%的人都在公郎法庭锻炼过，新进的人才源源不断的来了又走，法庭也从平房变成了楼房，只有龙进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扎根不动在基层。龙进品不是没有调动的机会。南涧县法院介绍，曾多次想把龙进品调到县法院，还几次做他的工作，都被龙拒绝了。为此，他还被妻子埋怨过。
“我自己是想在这样一个小山区里，更适合我”，龙进品说。他想了想又说，“可能是追求不同吧，虽然在公郎法庭物质条件困难。在县法院就是业余生活精彩一些，但一样的办案，对我来说差距不大”。 
赢得赞赏
龙进品用他的本职工作给乡亲们作了交待。自他办理案件以来，他负责主审的10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、无一超审限、无一上访缠诉，70%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。他还将大量的时间，用在消除无形的诉讼中。而他审理的案件，还能做到双方胜败皆服。大白密村的李德旺因邻里纠纷输了官司，被判赔1500元钱。他并未“记仇”，儿子结婚时还特意赶到法庭请龙进品参加婚礼。
每到公郎镇上的市集时，总有乡亲来到法庭，“小龙”、“阿龙”的叫着，向他咨询问题求出主意，他都不厌其烦。
在公郎法庭二层的一个角落处，就是龙进品的家。在儿子的卧室里，3层的简易书架上，摆满了龙进品的各种荣誉证书：全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、少数民族优秀法官等。
时间一晃17年过去，他成为四里八乡交口称赞的“乡土法官”、“平民法官”，在乡亲中流传着“有事找小龙”，他成了群众的贴心人，远不只是一个“高堂法官”。在无形中，他还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，即维护一方的稳定与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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